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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推免生遴选工作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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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免生遴选工作指导思想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改革，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勇于创新、全面发展，根据《关于印

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教学〔2006〕14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3〕8号）以及《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12号）文件精神，社会学院将开展

推荐2023年应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工作（以下简称“推免工作”）。

二、院系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

组长：吴愈晓

成员：沈晖、邓燕华、方长春、刘柳、肖承丽、杨德睿、张玉林、郑震、朱安新、胡洁、张丹丹

三、推免对象及条件（此处仅针对本院系学生）

1.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南京大学2023年应届优秀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坚定，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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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心健康，品行端正，积极向上，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在校期间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无任何受处分

记录。

3.勤奋学习，成绩优良，思想政治理论及实践课程学习情况良好，除总学分及毕业论文（以及按照教学计划，学院大四期间统

一排定的必修课）要求外，已具备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原则上学生所获学位课程学分绩（即教务系统成绩单显示数据）排名处于所

在专业前70%。按照教学计划进度，如学生当前尚有应修专业准入准出课程或通修课程不及格，则不得申请。

4.符合所在院系推免生遴选工作细则的其他条件。

5.申报教育部各类“补偿计划”（相关师范院校、国防科工院所等）的学生，须满足上述第1-4条要求，相关院系应择优推荐。

6.“研究生支教团”推免专项的申报条件及程序参见校团委发布的相关文件。

四、推免学分绩

（一）纳入学分绩计算范围的课程学分认定规则与计算方式

(1)学分绩统一以学生首次参加课程考试的成绩计算（如第一次考试不及格者，按不及格原始成绩计算学分绩），返校未满一年

的交换生以现有课程成绩计算。

(2) 按学分绩进行各专业排名，按专业人数计算各专业保研名额。

(3) 对我院符合推免申报条件的学生按学分绩依次排序。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数，按排序提出拟推荐名单。

(4) 数学课的替代方式：若学生从未修读过《简明微积分》，可以用高层次的数学进行课程替代，替代方式与本科生院要求保

持一致。

(5) 英语课的替代方式：体验英语应修读满4个学期且获得相应学分，方能替换大学英语，计算学分绩时，4个学期的体验英语

均需带入计算。

（二）纳入学分绩计算范围的课程清单（附件1）

（三）学分绩加分项目补充说明

没有。

（四）经院系认定允许学分绩加分的学术刊物目录（加分刊物级别及其对应加分值）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以最新一期的CSSCI目录为准）公开发表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者，一篇加0.05，两篇及以上者加

0.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一流及以上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公开发表与学业相关的高水平科研论文者，此项加

分总额最多不超过0.2。

原则上，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职称、职务明显高于本人者合作的科研成果、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不纳入学生本人推免

综合学分绩计算体系，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

（五）推免综合学分绩计算规则

推免综合学分绩＝推免课程学分绩＋学分绩总加分

五、排名规则

本次推免分为三个方向进行排序，分别为：社会学、社会工作、应用心理学，排序规则为：按照前三学年必修课的平均学分绩

与加分后的综合学分绩排列，三个专业各排一个队伍，如有同学放弃保研，保研资格向本专业的同学依次顺延。

六、本院系学生推免申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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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底9月初，学生自主申报；院系须做好推免学分绩核算、政策解释和咨询指导等工作，成立专家审核小组，按照要求对

学生学术创新成果进行审核认定，对推免生申请名单、学生的推免学分绩（采用第一次成绩计算学分绩的课程须明确备注）、推免

学分绩加分情况（加分项目和分值）及推免综合排序等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五天。

（2）9月上旬，学校根据本年度教育部下达我校的推免名额情况，分配院系推免名额。各院系据此公示拟推荐学生排序名单

（公示期不少于五天，公示期间名单不得修改，名单如需变动，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公示期后，院

系正式向学校提交推荐学生排序名单。

（3）9月中旬之前，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各院系推荐学生名单，并将审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经公示无异议

者方能正式获得2022年度南京大学推免生资格。

（4）9月25日之前，学校通过教育部“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上报推免生名

单，供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进行政策审核，并按要求向教育部备案。

七、院系推免工作联系方式

工作联系人：胡洁

咨询电话：89680957

电子信箱：hujie@nju.edu.cn

办公时间及地点：社会学院河仁楼333室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社会学院负责解释。

社会学院  

2022年8月26日

公示时间：9月1日—9月5日，如有任何问题，请于公示期内与推免工作小组联系，联系方式：hujie@nju.edu.cn。

附件1：纳入学分绩计算范围的课程清单-社会学院-本科生院已审核.xlsx

https://sociology.nj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6a/fb/ed006ee74cfbb53ea24d279a7e0f/d0ceae22-2af7-4db7-9d71-9c35f920adbc.xlsx

